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消费维权宣传事务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

主管部门
上海市崇明区消费者权益保
护委员会秘书处（汇总）

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消费者权益保

护委员会秘书处

计划开始日期 2023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-12-31

项目资金
(元)

项目资金总额 323,200.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22,700.00

其中：财政资金 323,200.00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22,700.00

上年结转资金 .00

其他资金 .00 其他资金 .00

项
目
绩
效
目
标

项目总目标
年度总目标

（2023 年 - 2023年）

充分发挥消保委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能，调动政府、企业、消费者各
方面资源，加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力量，利用报纸电视、宣传图
版、文艺演出、广告栏等多种手段不断提醒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
，提升消费软环境，携手共建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。

消费维权宣传事务的工作目标是提高消费者的法律意识
和维权能力，让消费者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，知道如
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在普法行动中
，消费者可以获得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，包括法律咨
询、维权指导、投诉举报等。消费维权宣传服务活动可
以引领消费者依法、文明、健康、环保、节约消费，加
强社会监督，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本项目由消
费指导部实施，专项资金严格用于消费维权宣传事务，
为人民提高消费维权意识，提高人民基本法律法规知晓
度，确保宣传工作开展的准确性、及时性。本项目不涉
及政府采购、政府购买服务、部分与第三方签订合同。
预计产出：东方信息苑宣讲7次，宣讲参与人>20
00人次，横幅展板数量>=200副，3.15特刊
发行1刊，资料发放>=2000份。开展时间为20
23.1.1-2023.12.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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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东方信息苑宣讲次数 =7次

宣讲参与人次 >2000人次

横幅展板 >=200副

3.15特刊 =1期

资料发放 >=2000份

质量指标

3.15活动现场投诉咨询
解决率

>=80%

维权联络站点投诉办结率 >=95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

成本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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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

提高消费维权意识 提高

提高基本法律法规知晓度 提高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
效性

健全及执行有效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消费者咨询投诉满意率 >=85%

消费者活动好评度 >=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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